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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110 學年度大專院校法律公益服務 

獎助評選辦法 

壹、宗旨 

為鼓勵大專院校社團從事法律公益服務，宣導正確價值理念、紮根法

律教育、提升民眾法律知識，並促使法律人在校園學習之外，增加人

文知識、生活體驗、及培養關懷社會之情操，以落實主辦單位「培養

關懷社會之法律人，根植法治教育」之理想，特訂定本辦法。 

貳、主辦單位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與陸台蘭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 

參、獎助方案 

本辦法以獎助大專院校社團從事法律公益服務為宗旨。 

一、 參與資格： 

各大專院校取得校、院或系登記許可且從事法律公益服務性質之

學生社團，以社團為單位。 

二、 參與方式： 

符合本辦法之社團，以過往各項法律服務活動為基礎（新社團或

無基礎者可略），提供 109 學年及 110 學年期間或未來一年內符

合本辦法宗旨之法律服務活動企劃案，爭取獎助。 

三、 所須文件： 

1. 申請表（如附件），須經學校相關主管及社團指導老師簽名或

蓋章。 

2. 社團組織章程及活動參與人數。 

3. 109學年及 110學年期間或未來一年內具實益與效果之法律服

務活動企劃書，依序包含以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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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動名稱。 

(2) 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 

(3) 活動目標。 

(4) 預計社團參加總人次。 

(5) 服務對象及預計總人次。 

(6) 活動時間、地點、場地。 

(7) 活動執行團隊成員及分工。 

(8) 活動內容（長期性服務須具體說明執行次數及內容）。 

(9) 活動特色及創意（例如：如何結合本所或各界資源，以擴

大服務範圍或影響層面）。 

(10) 過往或目前活動成果與績效（新社團或無基礎者可略）。 

(11) 所需經費及各項支出預估。 

4. 上開文件須以 A4 紙張雙面列印或影印一份，依序裝訂，並應

以 pdf 或 JPEG 檔案格式燒錄於光碟乙片。 

四、 申請日期： 

參與本項獎助評選之社團應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之期間，檢具申請書及本辦法規定之所須文件及光碟，

以掛號方式郵寄至105405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8號15樓「國

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郵寄繳件光碟

如有破損，將另行通知透過電子郵件傳送檔案。 

五、 評審單位： 

由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及陸台蘭文教基金會共同組成評審委員

會進行評比。 

第一階段就參與競賽之社團進行書面審查，評選出至少三名入圍

者，入圍社團應於 110 年 12 月間，蒞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簡報，

進行第二階段評比。簡報日期將另以書面通知入圍社團。 

入圍社團第二階段之簡報以 15 分鐘為限，簡報 PPT 檔內容於報

告當日或之前提出簡報檔案交予主辦單位。入圍之社團可派三名

以內之學生代表進行簡報，形式不拘，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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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入圍社團第二階段之簡報，本所將補助簡報代表往返之交通

費，學校位於臺北市與新北市的社團，補助自學校所在地往返本

所之車資，以新台幣 1,000 元為限，請檢具單據報核；學校位於

臺北市與新北市以外之社團，補助自學校所在地往返臺北市所需

高鐵標準車廂之車資（高鐵車資補貼人數以三位為限）及臺北車

站至本所往返之車資（以新台幣 1,000 元為限），請檢具單據報

核。車資將以匯款方式匯入指定帳戶。 

六、 評審標準： 

評審單位將就活動規劃之意義與影響層面、組織規劃與動員能

力、服務態度熱忱、活動可行性及（預計）執行成果績效等各方

面進行綜合評比。 

七、 獎助辦法： 

評審委員會於第二階段簡報後當場公佈名次： 

第一名：頒發獎狀、獎牌一面及獎助金新台幣 10 萬元 

第二名：頒發獎狀、獎牌一面及獎助金新台幣 6 萬元 

第三名：頒發獎狀、獎牌一面及獎金新台幣 4 萬元 

佳作數名：各頒發獎狀、獎牌一面及獎金新台幣 2 萬元 

獎助金將以匯款方式匯入得獎社團帳戶。 

獲獎助之社團在活動執行過程中若有適當情況應標明"此活動係

由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經費贊助"。 

獲獎助之社團請於活動執行結束後以電子檔及紙本乙份（總頁數

以 10 頁為限；附照片）提供活動執行成果暨檢討改進報告予主

辦單位。 

肆、注意事項 

一、 參與本項競賽限以社團為單位，由社團以下之活動營隊名義為

申請者，不予受理。 

二、 參與者所提文件內容如有捏造或不實之情事者，即喪失參加資

格，主辦單位並有權追回獎助金、獎牌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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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表及與本項獎助評選所須文件及光碟請以掛號郵寄至：

10540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8 號 15 樓「國際通商法律事務

所」收（請註明〝申請參加 110 學年度大專院校法律公益服務

獎助評選〞，以郵戳為憑）。參與本項競賽社團所提出之申請

表及與本項競賽所須文件均不退件。 

四、 如對本辦法有任何疑義，請以電子郵件與主辦單位洽詢，洽詢

之電子郵件信箱為taipei@bakermckenzie.com。 

五、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正。 

mailto:taipei@bakermckenz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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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民國 110 年度大專院校法律公益服務 

獎助評選辦法 
 

申請表 

社團資料 

學校 
 

 
校址 

 

社團主管

單位電話 

 

 
傳真 

 

 

社團 

名稱 

 

 

 

電話  

傳真  

 

負責人 
 

 
連絡 

地址 

 

電話 
 

 
行動 

 

傳真 
 

 
E-mail 

 

 

第二 

聯絡人 

 

 
連絡 

地址 

 

電話 
 

 
行動 

 

傳真 
 

 
E-mail 

 

 

學校相關主

管單位 

(簽章） 

 

 電話 

Email 

 

社團 

指導老師 

(簽章) 

 
電話 

Email 

 

備註：申請表須經學校相關主管及社團指導老師簽名或蓋章，否則主辦單

位不予受理申請。 


